
内蒙古自治区科普信息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第一条 为推进“科普中国”落地应用和科普 e站转型升级，将

科普信息员打造成为服务基层群众的“移动 e站”，打通科普传播的

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推动公民科学素质不断提升，切实规范和加强我区

科普信息员队伍建设和科普信息传播分享，根据中国科协有关规

定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第二条 科普信息员指在“科普中国”APP实名注册认证并经常

性开展科普信息传播的公众。科普信息员通过下载使用“科普中国”

APP，经微信群、QQ群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将“科普中国”信息传播给身

边群众，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参与各类科技教育与传播普及活动。

第二章 工作目标

第三条第三条 各盟市、旗县（市区）科协要按照面向基层、专兼并重、

服务全民的原则，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，充分调动各方资

源，广泛吸纳当地群众投身科普事业，成为科学知识的倡导者、传播

者、践行者，努力建设一支扎根基层、服务群众的科普信息员队伍。

—— 1



引导科普信息员运用“互联网+”方式，通过微信、微博、移动客户端

等渠道，及时发布科普知识，交流服务信息，经常性地开展面对面

的、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活动。

第三章 主要任务

第四条第四条 各盟市、旗县（市区）科协及有关单位要广泛组织动员

科技工作者、科普e站管理员、社区居民、农村村民、医院医生等加入

科普信息员队伍，指导培训有关人员按照“科普中国”APP使用手册

简介（4.9版，见附件）的说明进行注册认证和传播分享“科普中国”

内容。

第五条第五条 结合各地工作实际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全

方位宣传推广“科普中国”品牌，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优质科普资

源、传播分享科普知识。

第六条第六条 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制定全区科普信息员培训计划，各

盟市、旗县（市区）科协制定本地区科普信息员培训计划，开展科普

信息员滚动培训。自治区科协根据实际情况，组织各盟市、旗县（市

区）科协相关工作人员、优秀科普信息员等进行交流培训活动，全面

提高“科普中国”资源传播覆盖面。

第七条第七条 中国科协通过积分兑换、线上活动、宣传典型人物和

案例等方式增强科普信息员开展科普传播工作积极性。自治区科

协定期发布各盟市、旗县（市区）、各有关单位科普信息员队伍建设

和科普信息传播分享情况，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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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科普信息员队伍建设和工作开展情况纳入自治区科协全民科学

素质纲要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以及重点项目的考核评价范围。各盟

市、旗县（市区）科协及有关单位可结合本地区或本单位实际，探索

建立激励机制，进一步激发科普信息员活力。

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

第八条第八条 各盟市、旗县（市区）科协要制定本地区科普信息员管

理办法和活动计划。安排专人负责，建立统计台账，做好本地区科

普信息员服务管理、业务培训、数据统计、效果评估等。

第九条第九条 各盟市、旗县（市区）科协要以有效发挥科普信息员作

用为根本目标，以本地区科普信息员科普信息传播量和活跃度为主

要评价指标，避免出现重建设轻管理、重数量轻绩效现象。指导社

区、苏木乡镇、嘎查村、学校、科普教育基地、科普 e站等阵地制定科

普活动及科普信息员活动方案，组织科普信息员有序开展科普信息

传播和分享交流活动。

第十条第十条 注重发挥科普信息员示范作用，挖掘宣传本地区科普

信息员典型经验，推动科普信息员队伍良性发展。

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认真总结科普信息员队伍建设情况和工作成效，梳

理总结典型经验，及时与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反馈问题建议、提供典

型案例，推动各级科协组织科普信息化水平稳步提升，进一步满足

公众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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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

及部制定并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科普中国APP使用手册（4.9版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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